
高雄市公有遊艇碼頭泊位申請

申請程序

一般泊位區

應於主管機關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。

臨停泊位區

應於使用日前三日至十五日內提出申請。

使用優先順序

公務優先
經主管機關核准公務使用者得優先使用。

一般泊位
申請船數多於船席數時，以公開抽籤決定。

臨停泊位
以先申請者優先；同時申請者以公開抽籤決定。



申請窗口與聯繫資訊

多元化受理管道，提供即時線上洽詢服務

Line@ 官方帳號
請先加入官方帳號，如有相關問題可

直接線上洽詢。

@904nngod

辦公室地址
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2-2 號 C8-5 倉庫

高雄市公有遊艇碼頭辦公室

(第三船渠 & 鼓山哨船頭)

聯繫電話

電話：07-5369372

手機：0909-571-473

服務時間

週一至週五

上午 08:30 至下午 17:30 止

受理申請方式以公告為主，船主於受理期間內檢附相關申請及證明文件。

 現行遊艇臨停申請作

業已採取多元收件方

式(紙本、傳真、電子

郵件或線上表單等)，

並可以官方LINE傳送

申請資料完成送件。

 收件確認資料後將按

臨停申請情形儘速通

知申請人准駁與否。

 囿於人力及必要之行

政程序，相關收件確

認、資格審查、准駁

通知及泊位安排等程

序仍需有一定之行政

作業時間，仍以維持

目前申請日程為宜。




